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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∶法律咨询

二、适用范围∶经济困难公民、特殊案件当事人

三、设立依据∶《司法部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

意见》∶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作为集多项司法行政职能为一体的窗

口化服务平台,突 出综合性、专业性法律服务功能,同 时发挥县

域服务综合枢纽和指挥协调平台的作用。具体包括:1。 接待现场

来访,解答法律咨询。

四、实施部门及机构 :兴隆县法律援助中心

五、办理地址及时间∶

地址: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北环路法院西工信局一楼 113室

法律援助中心。

时间:秋冬春季上午 ⒏30~12∶ 00,下午 13∶ 30~17:30;夏

季上午 ⒏30~12∶ 00,下 午 14∶ 30~17∶ 30。 法定节假日除外。

六、办理时限∶

(一 )法定时限:5个工作日

(二 )承诺时限:5个工作日

七、申请条件∶公民经济困难或者符合其他法定条件

八、申请材料∶法律援助申请表、有效的身份证明、代理权

证明、经济状况证明和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案件材料。

九、办理方式∶

(一 )窗 口受理:兴隆县法律援助中心大厅窗口咨询

(二 )网 上申报:无



十、办理流程及描述:接待登记、询问、解答

十一、特别程序及时限∶无

十二、收费依据及标准∶不收费

十三、结果送达∶自取

十四、咨询方式

(一)现场咨询:兴隆县法律援助中心大厅窗口咨询

(二)电话咨询:0314-5050148

(三 )网 上 咨 询 :进 入 河 北 省 政 务 服 务 网

(zwfw。 hebei。 gov。 cn),在首页
“
我要问

”
栏目下点击 “

我要

咨询
”,登录后即可进行咨询。

十五、监督投诉渠道

(一 )现场监督投诉:兴隆县司法局政治部

(二 )电话监督投诉:0314-5051168

(三 )网 上 监 督 投 诉 :进 入 河 北 省 政 务 服 务 网

(zwfw。 hebei。 gOv。 cn),在 “
个人中心一我的办件

”
页面,如您

对办件结果不满意,可直接针对办件进行投诉。


